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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9          股票简称：耀皮玻璃         编号：临 2014-003 

          900918                    耀皮 B股 

 

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五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于 2014

年 1月 1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第十五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

并于 2014 年 1 月 24 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8 名，

实到董事 8 名。本次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规

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林益彬先生主持，监事会主席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 2013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二）关于 2013 年度决算报告（未经审计）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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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三）关于计提 2013 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详细情况请见刊登在《上海证券报》、《香港大公报》上的临 2014-005 号

“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计提 2013 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四）关于 2014 年度预算报告（草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五）关于公司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详细情况请见刊登在《上海证券报》、《香港大公报》上的临 2014-006 号

“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公告”。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六）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详细情况请见刊登在《上海证券报》、《香港大公报》上的临 2014-007 号

“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公

告”。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七）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及四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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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情况请见刊登在《上海证券报》、《香港大公报》上的临 2014-008 号

“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及四方监管

协议的公告”。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八）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详细情况请见刊登在《上海证券报》、《香港大公报》上的临 2014-009 号

“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

自筹资金的公告”。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九）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实施现金管理的议案 

详细情况请见刊登在《上海证券报》、《香港大公报》上的临 2014-010 号

“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实施现金管理的

公告”。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议案 

详细情况请见刊登在《上海证券报》、《香港大公报》上的临 2014-011 号

“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的公告”。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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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关于受托管理上海耀皮康桥汽车玻璃有限公司的议案 

    详细情况请见刊登在《上海证券报》、《香港大公报》上的临 2014-012 号

“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受托管理上海耀皮康桥汽车玻璃有限公

司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董事林益彬先生、柴楠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二）关于设立上海耀皮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 

董事会原则同意，公司在上海自贸区内注册成立上海耀皮投资有限公司（暂

定名），作为公司总部下属的投融资平台，注册资本 1 亿元人民币。 

董事会授权经营层具体办理设立等相关事宜。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三）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鉴于现任公司财务总监孙大建先生即将退休，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

由公司总裁提议、第七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提名委员会提名，聘任储越江先生担

任公司财务总监，聘任期为 2014 年 1 月 24 日至 2015 年 6 月 7 日止（简历附后）。 

董事会对孙大建先生自担任公司财务总监以来努力工作和为公司作出的贡

献表示诚挚的感谢。 

独立董事和监事会一致认为：本次聘任是在充分了解了被提名人的身份、学

历职业、专业素养等情况的基础上进行的，并已征得被聘任人本人的同意，被聘

任人具备担任相应职务的资格和能力，未发现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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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也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

形。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本

议案。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四）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鉴于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张玉先生因工作调动不再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公

司董事会决定聘任黄冰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耀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 年 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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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储越江先生简历 

储越江，男，汉族，1974 年 3 月生，大学本科学历，会计师， 现任上海耀

皮玻璃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监。 

储越江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不存

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惩戒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2、黄冰女士简历 

黄冰，女，汉族，1970 年 11 月生，大学本科学历，会计师，先后任龙头股

份和紫江企业证券事务代表，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秘资格证书。 

黄冰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惩

戒的情形，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